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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银江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预案》的修订说明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年 12月 7日，银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江股份”、“公司”）

公告了《银江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

（以下简称“《预案》”）等相关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对相关文件进行了事后

审核，并下发了《关于对银江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创业板许可类重组

问询函【2015】第 66号，以下简称“《重组问询函》”）。根据《重组问询函》

的要求，公司立即召集本次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和其他中介机构，就《重组问询

函》所提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分析，并在《银江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修订稿）》（以下简称“《预案（修订稿）》”）

中做了补充披露。涉及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公司已在《预案（修订稿）》“第五章 交易标的情况”之“一、智途科

技基本情况”之“（二）历史沿革”之“13、智途科技 2015年第一次定向增发”

之“（3）第一次增发的发行价格低于本次并购转让价格 16元/股的原因”中补充

披露了智途科技第一次增发的发行价格低于本次收购转让价格 16元/股的原因。 

二、公司已在《预案（修订稿）》“第五章 交易标的情况”之“一、智途科

技基本情况”之“（二）历史沿革”之“13、智途科技 2015年第一次定向增发”

之“（2）本次定增认购对象关联关系说明”中补充披露了智途科技第一次定增的

认购对象的情况及其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情况。 

三、公司已在《预案（修订稿）》“第五章 交易标的情况”之“一、智途科

技基本情况”之“（二）历史沿革”之“14、智途科技 2015年第二次定向增发”



中补充披露了智途科技第二次定增的进展情况及预期完成时间。 

四、公司已在《预案（修订稿）》“第五章交易标的情况”之“一、智途科技

基本情况”之“（四）智途科技下属企业情况”中补充披露如下了智途科技四家

子公司及其在 2014年、2015年 1-9月的主营业务和主要财务数据。 

五、公司已在《预案（修订稿）》“第五章 交易标的情况”之“一、智途科

技基本情况”之“（七）智途科技报告期内的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中补充披露

了 2015年 1-9月智途科技主营业务亏损的原因。 

六、公司已在《预案（修订稿）》“第五章 交易标的情况”之“一、智途科

技基本情况”之“（七）智途科技报告期内的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中补充披露

智途科技近两年及一期主要营业外收入明细及性质。 

七、公司已在《预案（修订稿）》“第五章交易标的情况”之“一、智途科技

基本情况”之“（七）智途科技报告期内的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补充披露了智

途科技 2014年销售收入大幅上升原因。 

八、公司已在《预案（修订稿）》“第五章交易标的情况”之“二、杭州清普

基本情况”之“（七）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数据与财务指标”中补充披露了杭州清

普 2014年及 2015年 1-9月净利润增幅高于营收增幅的具体原因。 

九、就智途科技及杭州清普的交易价格较净资产账面金额的溢价情况，公司

已在《预案（修订稿）》“重大事项提示”之“二、标的资产预估值及作价”中补

充披露。 

十、公司已在《预案》（修订稿）“第五章交易标的情况”之“一、智途科技

基本情况”之“（九）标的公司的预估值与定价”中补充披露了标的公司溢价较

高的公允性。 

十一、公司已在《预案》“第五章交易标的情况”之“一、智途科技基本情

况”之“智途科技主营业务情况”中补充披露了智途科技的分产品销售收入、毛

利率及占比情况、前五名客户及供应商情况和主要竞争对手、市场占有率、主营

业务地区分布等情况。 

十二、公司已在《预案》“第五章交易标的情况”之“二、杭州清普基本情

况”之“杭州清普主营业务情况” 中补充披露了智途科技的分产品销售收入、

毛利率及占比情况、前五名客户及供应商情况和主要竞争对手、市场占有率、主



营业务地区分布等情况。 

十三、公司已在《预案（修订稿）》“第四章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之“二、收

购杭州清普股权涉及的交易对象基本情况”之“（一）贺旻”中补充披露了西泉

科盈及蓝康实的主营业务及产品与杭州清普的关联性、未来不存在潜在竞争关系

情况。 

十四、公司已在《预案（修订稿）》“第二章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之“四、

业绩承诺与补偿安排”中补充披露了智途科技、杭州清普的业绩承诺依据。 

十五、就存在利润补偿义务人无法进行现金补偿的风险，公司已在《预案（修

订稿）》“重大风险提示”之“一、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之“（九）利润补

偿义务人无法进行现金补偿的风险”中进行了风险提示。 

十六、公司已在《预案（修订稿）》“第八章其他重要事项”中补充披露了本

次交易后公司获取标的公司控制权的相关措施。 

十七、公司已在《预案（修订稿）》“第八章其他重要事项”之“一、保护投

资者合法权益的相关安排”中补充披露了核心人员在收购完成后是否持有上市公

司股份、任职期限及竞业协议方面的约定。 

十八、公司已在《预案（修订稿）》中涉及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及

相关风险提示中补充了尚需股转系统对智途科技定向增发股份的备案审查内容。 

 

特此公告。 

 

银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2月 15日 

 




